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參加全國性競賽選手、教練、泳隊註冊登記辦法 
 

一、目的： 
為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指示各協會建立選手教練資料庫之指示及建立資

訊系統，特訂定本辦法，以便於對教練與選手的輔導、追蹤與資訊整合。 
 

二、註冊辦法： 
(一)96 年度起註冊一律採網路線上辦理，相關資料公布於競賽專屬網站，

網址如下：http://www.cmas.com.tw 點選【註冊】，即可辦理泳隊、教練、

選手註冊，登錄資料務必詳實。 
 

(二)教練及選手註冊需上傳電子檔照片，檔案解析度設為 300dpi，寬高為

300x400 像素，檔案名稱為個人身分證字號，檔案格式存為 jpeg 格式，

例如 E120606983.jpg。 
 
 

(三)泳隊註冊： 
泳隊註冊是該隊所有註冊手續的第一步驟，各泳隊上網註冊後，經本會

會務人員審核後，開通泳隊資格及設定一組「泳隊編號」，以 eMail 通知

泳隊聯絡人，泳隊註冊不另外收費。 
 

(四)教練註冊： 
教練註冊前須先取得所屬泳隊編號，上網註冊後，系統自動配發一組編

號，教練應熟記自己的編號密碼；註冊後點選「教練證查詢列印」，將

資料以彩色雷射或彩色噴墨印表機列印出來，網頁列印須包含已上傳的

照片，併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本會有效期間內蹼泳教練證影本郵寄至本

會蹼泳委員會製作證件。教練註冊證照有效期間暫定五年，有效期間過

後，請重新上傳最新照片，重新辦理。 
 

(五)選手註冊： 
選手註冊手續與教練註冊相同，也必須登錄所屬泳隊編號及教練註冊編

號及上傳照片；註冊後點選「選手證查詢列印」，將資料以彩色雷射或

彩色噴墨印表機列印出來，網頁列印須包含已上傳的照片，併附身分證

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連同費用送交本會辦理選手證，已擁有註冊編

號者，只須修正異動資料(請確實修正)。 
 

(六)選手換證： 
選手在資料有重大變更時必須辦理換證，所謂資料重大變更包含，學歷

變更(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職)、分齡跳級(例如 D 級 12&13 歲跳級

至 C 級 14&15 歲)、更換泳隊、更改姓名、變性等，舉凡選手證上資料

有異動者即須辦立換證。換證手續上網更改個人資料，上傳新照片，以

彩色雷射或彩色噴墨印表機列印出來，併附身分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



本，連同費用送交本會辦理選手證，費用與註冊費相同。 
 

 

三、繳費： 
(一)教練註冊費 

推廣期間，教練註冊不另外收費。 
 

(二)選手註冊費 
繳交註冊登記手續費每人新台幣 300 元；如遺失補辦，補證手續費每次

新台幣 100 元。 
 

(三)選手註冊費繳交 
註冊費用逕繳本會或以報值掛號、郵政匯票、支票繳交（請指名「中華

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四、報名： 
(一)註冊後由本會發給選手證，在有效期限內得報名本會舉辦之各項全國性

活動、競賽。 

(二)教練註冊後由本會發給教練指導證憑證方有資格報名參加本會所主辦

之各項全國性活動、競賽，擔任指導工作。 

 

五、備註： 
(一) 線上註冊查詢請逕洽本會劉信傑，電話：07-6171126。 

(二) 教練及所屬單位團體皆由本會列入輔導、考核、追蹤。 

(三) 本辦法自公佈日起生效，修正時亦同。 

 
說明： 
分齡賽之分齡標準─分為五級，在各項比賽時會加註說明 

A. 18 歲以上   
B. 16&17 
C. 14&15 
D. 12&13 
E. 11 歲以下 


